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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出台办理贪腐案件新司法解释

““身身边边人人””收收钱钱不不退退属属故故意意受受贿贿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明确贪污罪、受
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对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会造成什么影响？量刑数额大幅
提高会不会降低反腐力度？贪污贿赂罪的法网织得更疏了还是更密了？本报记者采访了多
位资深律师一一解读。

量刑标尺由数额
到“数额+情节”

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了
六种“其他较重情节”，分别是贪污救
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
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曾
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
政处分的；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
究的；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拒
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
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造成恶
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
万元，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同样可

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不考
虑情节，本来不构成犯罪的，具有其
他较重情节后，直接导致量刑档升档
了，构成犯罪了。”朱明勇称。

而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
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以上六种“其
他较重情节”情形之一的，应依法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严打买官卖官
有了法律依据

此次司法解释的一大亮点在于，
加强对“买官卖官”官场腐败的打击力

度。通过贿赂买官卖官的行为严重违
反党的组织纪律，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可能导致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其
危害性可谓官场腐败之最。

司法解释多处规定有关“买官卖
官”贿赂行为属于“严重情节”，或者
作为降低入罪数额的依据，如“解释”
第一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为他人
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属“较重情节”。
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为他人谋取职
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
上不满二十万元的，依法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为他
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

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其他情节特别严重”，

“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
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
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
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
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可能’二字显示出打击的力度
加大了，不要求实际上影响到职权行
使，只要有这种可能，就可推定国家
工作人员已经承诺为他人谋取利
益。”朱明勇分析称。

明确量刑标准

贪贪污污115500万万以以上上可可判判死死刑刑此前，对贪
污贿赂罪的量刑
主要看数额，一
旦数额确定了，
量刑的区间也随
之确定，而酌定
情节仅在量刑区
间内影响具体刑
期，不能对量刑
档 产 生 实 质 影
响。而“刑九”和
此次“司法解释”
改变了过去单纯
以数额为标准的
做法，代之以“数
额+情节”标准。

2015年4月20日，刘成文（化
名）被我省某市检察院以受贿罪
提起公诉，被指控的涉案金额达
160多万元。2015年7月15日和8
月24日，该案先后两次开庭。

2016年4月18日，刘成的心
情注定难以平静，这一天，他终
于盼来了司法解释，这直接关乎
他的刑期。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
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取消
了贪污、受贿罪定罪处罚的具体
数额规定，代之以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这样较为
原则的规定，并分别确定了三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三年至十年

有期徒刑和十年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三个量刑档。

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
大的标准是什么？1 8日，两高
发布的“解释”明确将标准分别
定为 3 万元、2 0 万元和 3 0 0 万
元。

刘成的辩护人、众成清泰律
师事务所律师崔守旭说，如果按
照原有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
即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
收财产。所以，刘成文很有可能
会被判处10-15年有期徒刑。根
据最新的解释，如果没有其他特

别严重的情节，刘成文受贿160
多万元，不满300万元，属于数额
巨大一档，量刑应当在三年到十
年。

著名刑辩律师朱明勇认为，
根据1997年刑法，从数额上来
看，十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犯
罪，基本上是每增加一万元增加
一年有期徒刑，但十万元以上的
贪污受贿犯罪，可能每增加十万
元，甚至一百万元才增加一年有
期徒刑。这次“解释”将贪污受贿
罪的数额巨大标准调整为二十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标准调整为
三百万元，有利于拉开刑罚档
次，罪责刑相适应。

贪贿“数额较大”咋起步？

门槛由五千元涨至三万元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马云云

像刘成文这样将因“解释”
受益的被告人并非个例，甚至有
一些人可能从有罪变为无罪。山
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
律师说，“解释”的一大变化在
于，将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由
5000元提高至3万元，此前贪污
受贿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即
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如今，贪污受贿3万元以下，
又没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不再构
成犯罪。

此次司法解释为何将包括

起刑点在内的量刑数额大幅提
高呢？崔守旭认为，1997年刑法
修订时，对贪污、受贿罪设置的
起刑点是5000元，现在该标准已
经适用将近20年。从1997年到
2015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了7
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5倍，原有标准已经与社会发展
相脱节，此次提高是经济发展之
必然要求。

或许有人会担心，量刑数额
提高会不会影响反腐的力度，导
致“苍蝇”“蚊子”逃之夭夭？张法

水认为，这与加大反腐力度并不
矛盾。一方面，此次提高幅度是近
20年未调整累积的结果，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比，提高幅度并
不算大，也不会让贪污受贿罪
的犯罪圈骤然缩小；另一方面，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贪污、受贿
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同时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较重
情节的，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实际上，这次调整给了党纪
政纪处分更大的空间，反腐依
旧不存在真空地带。

三万以下免刑责？

有较重情节的，贪贿一万以上应追刑责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
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
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
明确了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
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
以决定终身监禁。

同时，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
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
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
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况而
定。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条件执
行，不得减刑、假释。

“以前，终身监禁并不是一种刑
罚，既不是主刑，也不是附加刑，此
次写进‘解释’意义重大。”朱明勇分

析称，在国际上，甚至把终身监禁作
为一种比死刑更具威慑力的刑罚方
式，永远失去自由比瞬间剥夺生命
更可怕。而且，终身监禁也可以防止
一些不符合减刑假释的贪官利用旧
有的政治资源暗箱操作，死缓改无
期，无期又减刑，事实上逃避刑罚。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
一执行方式，无疑对那些贪污受贿
的犯罪分子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威
慑。”崔守旭说，需要指出的是，适用
终身监禁的执行方式，要根据犯罪
情节来判定，这充分体现了对刑法
修正案（九）“数额+情节”的立法模
式的贯彻，同时也为辩护律师提供
了更多的辩护空间。

“终身监禁”看表现能减刑吗？

不能减刑假释，无条件执行到底

近年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
“身边人”借着“领导关系”大肆敛
财。这份司法解释如此重要，能管
这种情形吗？

“这种情形的确成为某些领导
干部收受贿赂、规避法律的一种方
式。”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苗有水对媒体表示。刑法修正案

（九）已经增加了相关罪名，司法解
释也对相关定罪处罚标准予以明
确，使法律得到更好实施。

苗有水说，司法解释规定“特
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
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

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
受贿故意”，即对国家工作人员作
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

“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
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
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
往往辩解其是在‘身边人’索取、收
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并没有受
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有水
认为，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
了司法中的障碍，对国家工作人
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予有
效打击。

领导“身边人”腐败咋治？

知道后未退还或上交就是故意受贿

一位基层法院的刑庭法官说，由于此前“刑九”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量
刑时不好把握，如果判决与司法解释有出入，会引起大量不必要的上诉。所以，
事实上，从去年 10 月份以来，就已经基本暂停贪污贿赂案件的审理工作。

由于“刑九”已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而我国刑法在时间效力上遵循
“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贪污、受贿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
准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待司法解释出台后再行判决的做法，可以避免因缺乏数
额标准而导致量刑畸轻或畸重，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但是，这同
时也导致了此类案件的积压。

崔守旭说，按照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刑事一审案件的审理期限是六个
月，刑事二审案件的审理期限是四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需要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实践中，不少待司法解释出台后再行判决的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已超出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审理期限，这也给被告人（上诉人）带来不必要的
羁押之苦。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案件3 . 4

万件，涉及被告人（上诉人）4 . 9万人。崔守旭分析称，如果参考此数据，可以合理
推测，各级法院10个月以来未审结的贪污贿赂案件，可能涉及5万甚至更多的被
告人（上诉人）。也就是说，从“刑九”公布之前几个月到现在，全国可能至少有5

万被告人（上诉人）在等待司法解释的出台与法院的判决。
“现在终于算是舒了口气，有了司法解释，就有了更明确的裁判标准，积压

的案件可以陆续审理了。”上述刑庭法官说。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马云云

有了裁判标准，法官舒了口气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宋立山 马云云


	A03-PDF 版面

